
因为种种原因，时常有人会张口向亲戚朋友或恋人借款。有些出借人碍于情面或缺乏法律意识，往往不会
要求借款人出具书面借据，甚至在无借据的情况下以现金方式提供借款。到了年底，当出借人想收回借款时，
一旦借款人不主动还款，双方会对借款事实的成立、借款数额、还款数额、利息等问题产生分歧，甚或对簿公
堂。也不乏因证据不足，出借人最终落得“钱情两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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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赵和小王曾是情侣关系，两
人恋爱期间，小赵通过微信、支付
宝 等 方 式 先 后 23 次 给 小 王 转 账
49100 元。后来二人分手，小赵就
想让小王还钱，小王认为这些钱是
在 恋 爱 期 间 ，小 赵 为 了 表 达 爱 意
给小王的转账，属于赠与，不属于
民间借贷。二人为此多次争吵，小
赵一气之下将小王诉至滦平县人
民法院，要求小王还款。

因双方主要通过微信沟通，在
审理时，法院要求双方提交完整的
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均表示微信的
原始记录已被删除无法提供。小
赵仅提交部分收藏的微信聊天记
录，其中一部分记录表明小王认可

向小赵借款 17000 元的事实，并承
诺 了 还 款 时 间 ，内 容 为“ 我 欠 你
17000，我不出意外年底还给你，最
早 11 月 就 能 还 你 ，我 给 你 打 个 欠
条”。小赵在微信中表明了“没事，
我不着急”。小赵对小王提出的欠
款金额未予否认，可见二人之间有
借款的合意。小王对此笔价款予
以认可。其余部分微信聊天记录，
小王不予认可，剩下的多次微信转
账，小赵未能提供完整证据，法院
不予认定。最终，法院判决小王偿
还小赵借款 17000 元，驳回小赵其
他诉讼请求。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

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
法 院 关 于 适 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
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
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
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
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
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
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
的 当 事 人 承 担 举 证 不 利 的 后 果 。
现 实 中 ，情 侣 之 间 因 共 同 生 活 支
出、表达爱意和联络感情、一方困
难短期拆借等原因相互转账的情
形亦不罕见，如双方确实存在借贷
关系，建议出具正式借贷手续，避
免日后产生分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

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当事
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
供原件。如果双方通过微信、短信
等方式沟通借款事宜的，请保留好
完整的微信、短信等聊天记录，及
储存上述信息的原始载体，以便法
庭确认电子证据的真实性。

本案中，小赵通过微信、支付
宝 等 方 式 向 小 王 转 账 23 次 ，共 计
49100 元，但其仅提交了一小部分
对 己 有 利 的 微 信 聊 天 记 录 ，没 有
提供完整连续的聊天记录及原始
载体，且小王除了认可的 17000 元
以 外 ，对 小 赵 提 供 的 证 据 真 实 性
亦不予认可。在无其他证据予以
佐 证 的 情 况 下 ，法 院 对 小 赵 要 求
小王偿还剩余借款的诉讼请求不
予支持。

说法说法：：

情侣间的金钱往来 是借款还是赠与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

孙某和韩某是同住一个小区
的 朋 友 ，2020 年 5 月 至 6 月 ，韩 某
先 后 以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需 要 赔 偿 、
去 外 地 办 事 等 为 由 向 孙 某 借 款 。
然而，孙某的手头也不宽裕，想拒
绝 却 又 碍 于 面 子 ，便 通 过 微 信 转
账 借 给 韩 某 1150 元 ，然 后 又 通 过
网 络 平 台 借 款 6450 元 ，然 后 将 钱
转 借 给 了 韩 某 。 事 后 ，孙 某 多 次
向 韩 某 催 要 借 款 ，韩 某 以 种 种 理
由 推 拖 ，就 是 不 还 钱 。 孙 某 十 分
恼 火 ，就 将 韩 某 诉 至 秦 皇 岛 市 山
海 关 区 人 民 法 院 ，要 求 韩 某 偿 还
借款及利息。

法院经审理认定，孙某利用网
络平台借款 6450 元后，将钱出借给
韩某，该行为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
款转贷，孙某与韩某的借贷合同应
属无效，关于上述款项利息的约定

亦归于无效。该民间借贷合同虽
系无效合同，但韩某因此取得的财
产应予以返还，对孙某要求韩某偿
还上述款项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
不予支持。孙某与韩某之间关于
其他款项，即微信转账 1150 元的民
间借贷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故被告应
偿 还 原 告 上 述 款 项 及 相 应 利 息 。
综上，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韩某偿还
原 告 孙 某 7600 元 ，并 以 1150 元 为
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偿还原告逾期
利息。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审 理 民
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套取
金 融 机 构 贷 款 转 贷 的 ，人 民 法 院
应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案
中 ，孙 某 向 韩 某 出 借 的 部 分 款 项
来 源 于 向 网 络 平 台 的 贷 款 ，并 非
自 有 资 金 。 按 照 上 述 法 律 规 定 ，
孙某与韩某之间的此笔民间借贷
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民法典第一
百 五 十 七 条 规 定 ，民 事 法 律 行 为
无 效 、被 撤 销 或 者 确 定 不 发 生 效
力 后 ，行 为 人 因 该 行 为 取 得 的 财
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
没 有 必 要 返 还 的 ，应 当 折 价 补
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
由 此 所 受 到 的 损 失 ；各 方 都 有 过
错 的 ，应 当 各 自 承 担 相 应 的 责
任 。 法 律 另 有 规 定 的 ，依 照 其 规
定 。 综 合 案 件 情 况 ，法 院 对 孙 某
要求偿还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予
以支持，因借款合同无效，对孙某
主张的利息不予支持。

实践中，亲朋好友之间互相帮
助实属人之常情。但在出借款项
之 前 ，应 综 合 衡 量 自 己 的 经 济 实
力，权衡风险利弊，量力而行。在
审理案件过程中，法院经常遇到出
借方自身无出借款项能力，转而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或者借贷平台借
款，后出借于他人的情况。双方往
往约定由实际用款人向相关机构
或平台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但
现实中常出现类似情况，因各种原
因，实际用款人偿还几期后，便无
力还款。最终所谓的名义借款人
被银行等金融机构诉至法院要求
偿还借款，因此背上巨额债务，还
可能因无力偿还生效文书确定的
债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导致生
活陷于困境。在此提醒大家，出借
款项应为自有资金，否则借款合同
无 效 ，由 此 也 会 产 生 很 多 间 接 损
失。

从金融机构贷款后转贷的借贷合同无效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

说法说法：：

小肖最近有点闹心，他总是想
找小李要回借给他的钱。后来小
肖思来想去，把小李诉至了法院，
想让法院帮着他要回欠款。

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依法
开庭审理。小肖诉称，他和小李本
是好朋友，小李向他借款 8 万元去
投资，后来小李陆续还款 15000 元，
剩下 65000 元，小李就开始找各种
理由推诿，拒绝还款。小李辩称他
和小肖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实际上不是自己借钱去投资，而是
小肖找他投资，最后项目失败血本
无归。小肖向法院提交了银行的
转账凭证，小李对该转账凭证的真
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
认为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双方之间
具有民间借贷关系。因为双方不

是借贷关系，所以小李就没有给小
肖出具借条。

法院认为，本案中，小肖仅以
银行转账交易明细主张借贷关系
成立，未提交借款合同、借条、收条
等任何债权凭证，小李抗辩小肖的
转账系投资款。根据小李提交的
证据和双方庭审陈述，法院经审查
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小李所抗辩
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应认定该
事实存在。因此，小肖仍应就双方
存在借贷关系的成立进一步举证
证明，但小肖未能就双方达成借贷
合意并成立借贷关系提交其他证
据予以证明，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
法律后果。法院遂依法驳回了小
肖的诉讼请求。

本案的焦点为小肖与小李之
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满足借贷
关 系 成 立 需 要 两 个 要 件 ，一 是 有
借 贷 合 意 ，二 是 交 付 履 行 。《最 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
提 起 民 间 借 贷 诉 讼 ，被 告 抗 辩 转
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
务 ，被 告 应 当 对 其 主 张 提 供 证 据
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
主 张 后 ，原 告 仍 应 就 借 贷 关 系 的
成 立 承 担 举 证 证 明 责 任 。 本 案
中 ，小 肖 作 为 主 张 民 间 借 贷 法 律
关 系 存 在 的 当 事 人 ，应 就 民 间 借
贷 关 系 的 成 立 承 担 举 证 证 明 责
任 。 现 小 肖 仅 提 交 银 行 转 账 记
录 ，不 足 以 证 明 其 与 小 李 之 间 成
立 民 间 借 贷 关 系 ，故 判 决 驳 回 了
小肖的诉讼请求。

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原告仅
持银行转账记录向法院起诉要求
对方偿还借款的情形。事实上，民
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不仅需要
出借人向借款人交付出借款项，还
需要借贷双方达成借款合意。本
案中，原告小肖仅提交转账记录，
转账记录上也没写明款项的用途，
同时，小肖未提交借款合同、借条
等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
证据，法院依据现有证据和事实无
法认定双方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
系。在此提醒大家，出借款项时要
签 订 书 面 借 款 合 同 ，明 确 借 款 金
额、借款期限、有无利息等事项，保
存好实际交付款项的证据，如果通
过现金方式交付，应当要求借款方
出具收到款项的收据，以免日后产
生纠纷。

仅有转账凭证 不能认定借贷关系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

说法说法：：

刘 某 与 爱 人 王 某 共 同 经 营 着 一 家 小 吃
店，张某是该店雇员。2020 年 9 月 8 日晚，刘
某与王某因家庭琐事吵架，张某进行劝架。
在刘某提起啤酒瓶要砸王某时，张某立即弯
腰护着王某，酒瓶砸到张某面部，王某免受伤
害。张某受伤后到医院治疗，诊断为面部裂
伤、鼻骨骨折，左眼眶内壁、眶下壁骨折，花
费医疗费 56475.63 元。刘某支付了 37000 元医
药费后拒绝其他赔偿。张某诉至法院，请求
法院判令刘某和王某共同赔偿张某医疗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二次手术费、误工
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伤残赔偿金、精
神 损 害 赔 偿 金 、被 抚 养 人 生 活 费 等 共 计
136666.99 元。

刘某则辩称，在张某住院治疗期间已支
付了医药费 37000 元，对伤害行为，刘某主观
上并不存在故意，纯属于一起意外事件，张某
的受伤事件是在刘某所控制范围之外，刘某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王某辩称，张某所受到的伤害并不是其
行为所造成的，张某的伤和王某之间没有直
接的法律关系，王某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权、
健康权、身体权应当受法律保护，不受任何
人侵犯。本案中，结合在案证据，可以确认
二 被 告 因 家 庭 琐 事 发 生 争 执 导 致 劝 架 人 即
本案原告受伤的事实。原告作为雇员，对二
被告进行劝解，该行为是善意的维护公序良
俗的正当行为。在原告劝架情形下，二被告
仍未保持冷静克制的态度，在争执过程中导
致原告受伤，二被告存在过错，应当对原告
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遂判决，被告刘
某 、王 某 共 同 赔 偿 原 告 张 某 各 项 损 失
131489.38 元。

被告刘某、王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二审法院审理期间，经法官调解，双方当
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刘某、王某于当场给付张
某各项赔偿合计 101465 元，其他互不追究。

本案系一起由好心劝架引起的生命权、
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自然人的生命权、
健康权和身体权在学理上统称为物质性人格
权。民法典人格权编从第一千零二条至一千
零四条，对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分别进行
了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侵权责任编中规定
了行为人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不论行为
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依照
其规定。本案中，刘某辩称其用啤酒瓶砸伤
原告系意外事件，对原告产生的损失不应承
担赔偿责任。刘某的上述辩驳意见显然是不
对的，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
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原
告张某作为二被告的雇员对于劝架并无法定
义务，劝架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被告刘某砸伤
被告王某，保护的是被告王某的人身权益，原
告张某出于善意对二被告之间争吵厮打的行
为进行合理的劝解，属于善意维护公序良俗
的正当性，值得肯定和鼓励，被告刘某作为侵
权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王某不是侵权人，是否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呢？从整个事件来看，王某是受益人，
虽不是直接侵权人，但并非一定不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因
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
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
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
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
予适当补偿。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张某
要求王某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
支持。

好意劝架、解围纾困等良善之举，是彰
显 社 会 正 能 量 的 美 德 善 行 ，是 彰 显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善 意 之 举 ，也 是 司 法 制 度
着 力 塑 造 的 社 会 价 值 。 本 案 中 ，法 院 认 定
原 告 的 行 为 是 善 意 的 维 护 公 序 良 俗 的 正 当
行 为 ，避 免 了“ 英 雄 流 血 又 流 泪 ”的 现 象 发
生 。 刘 某 和 王 某 在 一 、二 审 法 官 的 释 法 明
理中，逐渐理解其自身意识存在的偏差，与
张 某 达 成 调 解 协 议 并 当 场 履 行 。 该 案 体 现
了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与 德 治 的 有 机 结 合 ，让 法
律 的“ 刚 ”与 文 化 的“ 柔 ”并 济 ，既 维 护 了 当
事 人 的 合 法 权 益 ，又 坚 定 了 我 们 的 文 化 自
信，彰显了法治文化的丰富内涵，用司法裁
判 弘 扬 了 乐 于 助 人 的 社 会 正 气 ，引 领 和 谐
友善社会新风尚。

近 日 ，唐 山 市 曹 妃 甸 区 人 民 法 院
审结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件 。 杨 某 与 王 某 是 朋 友 ，王 某 让 杨 某
无偿搭乘其驾驶的车辆一同回家。王
某驾驶的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与郑某驾
驶 的 车 辆 相 撞 ，杨 某 因 此 受 伤 。 此 事
故 经 交 警 部 门 认 定 ，王 某 承 担 主 要 责
任，郑某承担次要责任，杨某无责任。
三 人 就 赔 偿 事 宜 未 协 商 一 致 ，杨 某 遂
将 王 某、郑 某 及 承 保 郑 某 车 辆 交 强 险
和 商 业 险 的 保 险 公 司 诉 至 法 院 ，要 求
他们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对于原告杨某的合
理损失应由承保郑某车辆交强险的保
险公司先行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郑某
车辆商业险的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
限 额 内 按 30% 的 责 任 比 例 予 以 赔 偿 。
因王某让杨某无偿搭乘，车辆并非营运

车辆，王某也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应酌情减轻王某 30%的赔偿责任。

本 案 中 的 情 形 应 属 于 好 意 民 乘 。
好意同乘即我们常说的“搭便车”，是
指驾驶人出于好意，无偿地邀请或允许
他人搭乘自己车辆的非运营行为，生活
中的好意同乘无处不在，比如顺路捎带
朋友、同事，应陌生人请求搭载陌生人
等。好意同乘作为一种善意施惠、助人
为乐的行为，属于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
范畴，发生交通事故后让驾驶人承担全
部责任，不利于传统美德的弘扬。民法

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明确了好意同
乘的法律规则，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
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
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除外”。因此，本案中,王某让
杨某无偿搭乘一同回家，应认定为是好
意同乘。

好意同乘是车辆驾驶人“无偿”的施
惠行为，不向同乘者收取任何费用。如
果乘车人向驾驶人支付报酬，应该认为
是双方的一种有偿合同关系。对于某些
人出于朋友关系而为的请客吃饭，或者
自愿承担部分路费油费，虽然同乘者也
支付了一定的费用，仍应认为属于好意

同乘的范畴。好意同乘中乘车人与车辆
驾驶人应出于不同的目的，车辆驾驶人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行使，同乘者出
于某种便利搭乘驾驶人的车辆。驾驶人
与 同 乘 者 的 目 的 可 以 相 似 ，但 不 必 一
致。这也是好意同乘区别于专程运送之
所在。机动车基于经营目的而提供无偿
搭车的，如酒店、超市促进经营提供免费
班车，不属于好意同乘。

同时，好意同乘必须经好意驾驶人
同意。只有经过车辆驾驶人邀请或允
许的同乘才能构成好意同乘，未经同意
而搭乘不构成好意同乘。车辆驾驶人
一经同意捎带同乘者，即负有将同乘者
安全送达目的地的义务，如果途中因为

车辆驾驶人的过错造成同乘者损失，驾
驶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果
驾驶人不知道搭乘人搭车，或者明确拒
绝搭车人请求的，对于发生的机动车交
通事故造成的损害，不适用好意同乘的
规则。

综合所述的问题，好意同乘虽然值
得提倡和鼓励，但是无论是车辆驾驶人
还是乘车人，都应提高自己的交通安全
意识。对于车辆驾驶人，应当在驾驶中
尽到必要的安全注意义务，遵守交通管
理法律规范；对于乘车人，应当确认驾
驶人的驾驶情况安全可靠进行搭乘，比
如乘车时系好安全带、下车时注意过往
行人和车辆等。

年底了年底了 说说借钱那些事儿说说借钱那些事儿

无偿搭乘人在事故中受伤 责任由谁承担

好心劝架被砸伤
打架双方赔偿劝架者损失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
通讯员 边晓凤 乔小叶

□ 李金玲 刘培利

说法说法：：

说法说法：：


